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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748,583 633,208
銷售成本 (591,302) (495,577)  

毛利 157,281 137,631
其他收入及收益 9,894 2,741
銷售及分銷開支 (11,838) (14,822)
一般及行政開支 (86,041) (82,881)
其他開支 4 (7,421) –
財務費用 (12) (15)  

除稅前溢利 5 61,863 42,654
所得稅開支 6 (11,824) (8,814)  

期內溢利 50,039 33,840
  

下列人士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47,001 30,825
非控股權益 3,038 3,015  

50,039 33,840
  

每股盈利 8
基本 4.4港仙 2.9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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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50,039 33,840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584 (168)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51,623 33,672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7,911 30,549
非控股權益 3,712 3,123  

51,623 33,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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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142,004 139,224
預付租賃款項 1,791 1,815
預付租金款項 7,304 7,41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
遞延稅項資產 797 1,152  

151,896 149,601  

流動資產
存貨 229,793 225,085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10 137,010 159,743
應收票據 11 24,367 29,676
預付租賃款項 48 48
可退回稅項 – 9,366
儲稅券 6 – 77,920
銀行結餘及現金 207,139 220,646  

598,357 722,484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2 129,623 132,779
稅項 14,465 149,267
銀行借貸及其他負債

－一年內到期 13 281 828
財務租約承擔

－一年內到期 72 131  

144,441 283,005  

流動資產淨值 453,916 439,47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05,812 589,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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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財務租約承擔

－一年後到期 – 11
退休福利承擔 6,321 10,305
遞延稅項負債 3,830 4,216  

10,151 14,532  

資產淨值 595,661 574,548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4 107,519 107,519
儲備 464,238 443,20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71,757 550,726
非控股權益 23,904 23,822  

權益總額 595,661 574,548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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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贖回

儲備 特別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非控股權益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經審核） 107,519 1,499 233 7,139 14,315 415,073 545,778 17,072 562,850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276) – (276) 108 (168)
期內溢利 – – – – – 30,825 30,825 3,015 33,84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276) 30,825 30,549 3,123 33,672
確認為分派之股息（附註7） – – – – – (26,880) (26,880) (315) (27,195)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107,519 1,499 233 7,139 14,039 419,018 549,447 19,880 569,327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1,409 – 1,409 96 1,505
期內溢利 – – – – – 15,998 15,998 3,846 19,844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1,409 15,998 17,407 3,942 21,349
確認為分派之股息（附註7） – – – – – (16,128) (16,128) – (16,128)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經審核） 107,519 1,499 233 7,139 15,448 418,888 550,726 23,822 574,548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910 – 910 674 1,584
期內溢利 – – – – – 47,001 47,001 3,038 50,03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910 47,001 47,911 3,712 51,623
確認為分派之股息（附註7） – – – – – (26,880) (26,880) (1,800) (28,680)
收購附屬公司額外權益 – – – – – – – (1,830) (1,830)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107,519 1,499 233 7,139 16,358 439,009 571,757 23,904 595,661

         

附註：  特別儲備指本公司因一九九一年集團重組發行之股本以換取本集團現時屬下各公司之股本，取其兩者面

值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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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產生（耗用）之現金淨額 32,621 (73,510)  

投資業務耗用之現金淨額：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15,145) (9,74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460 72
利息收入 369 261  

(14,316) (9,414)  

融資業務耗用之現金淨額︰

已付股息 (26,880) (26,880)
償還銀行借貸 (6,121) (5,640)
收購附屬公司額外權益 (1,830) – 
向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支付股息 (1,800) (315)
償還財務租約之承擔 (91) (66)
新增借貸 5,571 5,415  

(31,151) (27,486)  

現金及現金等額項目之減少淨額 (12,846) (110,410)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額項目 220,646 318,314

匯率變動之影響 (661) (421)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額項目 
銀行結餘及現金 207,139 207,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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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巿規則附錄十六

所載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政策乃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納者相符。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多項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修訂本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披露 
比較數字所獲之有限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良

本，有關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香港會計準則
第7號、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香港會計準則
第36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5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之 
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二零一零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改良本，有關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及香港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9號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香港－詮釋第5號 財務報表之呈列－借款人對有償還要求條款之

有期貸款之分類

除下文所述者外，採用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並無對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

或過往會計期間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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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
作為於二零零九年所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良本之一部分，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
賃中有關租賃土地之劃分已作出修訂。於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前，本集團須將租
賃土地分類為經營租約，並於綜合資產負債表呈列為預付租賃款項。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之修訂免除有關規定。該修訂規定租賃土地須按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所載一般原
則分類，即視乎租賃資產擁有權所附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是否已轉讓予承租人。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本之過渡條文，本集團按有關租約開始時存在之資料，
重新評估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未屆滿之租賃土地分類，並斷定分類為經營租賃的所

有租賃土地並不符合資格分類為財務租賃，故毋須作出任何調整。

本集團並無提前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二零一零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改良本，有關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香港 
會計準則第2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及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7號之修訂本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金融資產之轉讓1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相關資產之收回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3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 
（二零零九年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項1

1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頒佈）引進有關金融資產分類
及計量之新要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修訂）加入
對金融負債及終止確認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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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屬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範
圍以內之所有已確認金融資產其後均須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特別是目的為

集合合約現金流量之業務模式內所持有的債項投資，以及合約現金流量僅為本金

及尚未償還本金之利息付款之債項投資，一般於其後的會計期末時按攤銷成本計

量。所有其他債項投資及權益性投資均於其後的會計期末時按公平值計量。 

• 就金融負債而言，重大變動與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有關。特別是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就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而言，除非於其
他全面收入中呈列負債的信貸風險改變的影響會於損益中產生或擴大會計錯配，

否則，因負債的信貸風險改變而引致金融負債公平值金額的變動乃於其他全面收

入中呈列。金融負債的信貸風險引致的公平值變動其後不會重新分類為損益。現

時，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的公平值變
動，乃全數於損益中呈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並可提
早應用。

董事預料，本集團將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內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同時，董事亦預料採用新準則，並不會對本集團呈報之金融
資產及金融負債金額造成重大影響。

本公司董事預料，採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

及財務狀況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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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為進行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本集團之執行董事（即本集團之主要經營決策人）會審閱

各廠房之營運。由於並無提供各家廠房之獨立財務資料，所以，本集團執行董事會按綜

合基準審閱財務資料。因此，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只有一個經營分類，即生產及銷售女裝內衣。

執行董事審閱之財務資料所據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相同。分類收入為本集

團之綜合收入，而分類溢利為綜合除稅後溢利。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分類資產及負債全部

來自生產業務。

4. 其他開支
於本期間，在決定結束菲律賓共和國廠房之生產業務後，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收益表內已確認遣散費及其他費用約7,421,000港元。開
支之性質如下：

截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僱員遣散費 10,478
撥回先前確認之退休褔利計劃承擔 (4,168)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59
其他費用 1,052 

7,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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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以下各項：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4,379 14,191
預付租賃款項之攤銷 24 5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 (301) 6
遣散費及其他費用（附註） 7,421 6,233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7,363) 604
利息收入 (369) (261)  

附註： 本期間之遣散費及其他費用詳情載於附註4。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將曼谷鄰近地區之一家廠房之生產業務遷至

地區設施，產生遣散費及其他費用約6,233,000港元，並於簡明綜合收益表內確認為開支。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支出包括：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8,646 5,582
其他司法權區 3,210 3,413  

11,856 8,995

遞延稅項：

期內抵免 (32) (181)  

11,824 8,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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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稅率16.5%（截至二零
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16.5%）計算。

截至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香港稅務局（「稅務局」）

對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由二零零一╱零二至二零零九╱一零課稅年度進行稅務審查。

稅務局已要求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提交資料及文件作稅務審查之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稅務局已就二零零二╱零三至二零零七╱零八課稅年度發

出若干附屬公司之估計評稅通知書。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就該等估計

評稅購買77,920,000港元之儲稅券。

在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七日刊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報前，本集

團與稅務局達成協議，以136,431,000港元（包括綜合罰款21,000,000港元）作為整個案
件所有相關課稅年度之完全及最終和解。因此，相關課稅年度之額外所得稅16,037,000
港元，已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作出撥備。於本期間，已動用77,920,000
港元之儲稅券支付相關課稅年度之部分所得稅。

於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按管理層對預期整個財政年度之加權平均全年所得稅率作

出之最佳估計而確認。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所採用之估計平均全

年稅率為20%（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20%），乃按相關司法權區
之現行稅率計算。

本集團已就一家附屬公司之未動用稅項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及就加速稅項折舊確

認遞延稅項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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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已付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 
每股0.025港元（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末期股息每股0.025港元）， 
共1,075,188,125股股份 26,880 26,880

  

已宣派股息：

中期股息（附註） 16,128 16,128
  

附註： 於中期報告期間完結後，本公司董事已宣派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每股0.015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每股0.015港元）。

8.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下列資料計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期內溢利 47,001 30,825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數目 1,075,188,125 1,075,188,125
  

由於兩段期間均無潛在已發行普通股，故並無在此列出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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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廠房及設備變動
期內，新增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價值為15,145,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9,747,000港元）。

1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餘額中已計入貿易應收賬款110,719,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135,749,000
港元）。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信貸期平均為30日。

於結算日，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按交付日期）載列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 – 30日 106,723 131,086
31 – 60日 3,227 4,455
61 – 90日 609 208
超過90日 160 –  

110,719 135,749
  

11. 應收票據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有應收票據之賬齡為30日內（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賬齡在30日內之款項為27,270,000港元，賬齡介乎31日至60日之款項為2,399,000
港元，以及賬齡介乎61日至90日之款項為7,000港元）。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
何抵押品。

12.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餘額中已計入貿易應付賬款51,394,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58,607,000
港元）。

於結算日，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載列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41,067 47,499
逾期不足一個月 8,246 7,935
逾期一至兩個月 1,956 2,950
逾期超過兩個月但不足三個月 29 63
逾期超過三個月 96 160  

51,394 58,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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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銀行借貸及其他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貸－信託收據及進口貸款 281 828
減：一年內到期並列為流動負債之數額 (281) (828)  

一年後到期之數額 – –
  

14. 股本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港元 千港元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期初╱年初及期終╱年終 1,500,000,000 1,500,000,000 150,000 15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期初╱年初及期終╱年終 1,075,188,125 1,075,188,125 107,519 107,519
    

15. 經營租約承擔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根據於下列期間屆滿之不可撤銷土地及樓宇經

營租約之未來應付最低租約付款總額承擔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1,614 12,757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4,432 14,556
五年以上 12,127 9,072  

38,173 36,385
  

磋商之租約介乎一至十五年，於有關租約年期內之租金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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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關連人士披露
(a)  期內，本集團向一關連公司Van de Velde N.V.（「VdV」）出售製成品約29,646,000

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21,056,000港元）。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Herman Van de Velde先生乃VdV之控股股東，而VdV於二零一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持有本公司25.66%實際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對VdV的貿易應收賬款結餘約為1,206,000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1,459,000港元）乃包含於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之中。

(b) 主要管理人員之賠償
期內，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酬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及其他福利 6,914 6,341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7 18  

6,931 6,359
  

董事及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酬由薪酬委員會決定，並參照個別員工之工作表現和市

場趨勢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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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銷售收入及除稅後溢利，與去年同期比

較均錄得增長。

銷售收入由633,200,000港元增加18%至748,600,000港元，而本集團之溢利由33,800,000港
元增加48%至50,000,000港元，每股盈利由2.9港仙增加至4.4港仙。

製造業務毛利率由22%減至21%。

期內，以銷售金額計算，美國市場佔本集團總銷售量之65%，去年同期為65%，歐洲市場佔
20%（去年同期為22%），而其他國家則佔15%（去年同期為13%）。

本集團於期內之銷售達23,500,000件胸圍產品，去年同期為20,200,000件胸圍產品。

本集團在國內廠房之產能佔本集團總產能的49%，泰國佔37%，而菲律賓則佔14%。

為了提升整體的成本效益，本集團積極採取策略將生產線遷移至低成本地區。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本集團終止其在菲律賓之生產運作，同時，亦已擴張泰國廠房之產能以取

代在菲律賓之產能。

本集團之財政狀況維持穩健，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股東應佔資本為

571,800,000港元。本集團可用之信貸額為150,000,000港元，其中已運用300,000港元。

本集團期內之企業成本開支為7,400,000港元，去年同期為6,900,000港元。而資本開支則為
15,100,000港元。

董事會議決宣派中期股息每股0.015港元。上一年度派付的中期股息為每股0.015港元。

近期全球環境改變對各方面的經濟活動構成影響，本集團亦要面對此等不利因素及市場的

挑戰，我們對可見未來的業務展望抱以審慎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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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各董事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本公
司須置存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另行通知本

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好倉：

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董事姓名 身份
所持已發行
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馮煒堯 實益擁有人及由配偶及 
信託持有之權益（附註1）

43,308,521 4.03%

黃松滄 實益擁有人及由配偶及 
信託持有之權益（附註2）

195,272,118 18.16%

Marvin Bienenfeld 實益擁有人 870,521 0.08%

周宇俊 實益擁有人 3,400,521 0.32%

梁綽然 實益擁有人 70,521 0.01%

梁英華 實益擁有人 400,000 0.04%

Herman Van de Velde 由控制法團持有之權益 
（附註3）

275,923,544 2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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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2,126,521股由馮煒堯先生（「馮先生」）實益擁有，而216,000股則由馮先生之配偶持有。40,966,000股以

Fung On Holdings Limited（「Fung On」）或其代理人之名義登記。Fung On之股份由馮先生及其家族均為

合資格受益人之家族信託持有。

2. 18,580,521股由黃松滄先生（「黃先生」）或其代理人實益擁有，1,100,000股則由黃先生之配偶持有，而

175,591,597股則以High Union Holdings Inc.（其股份由家族信託受託人Safeguard Trustee Limited持有）之

名義登記。黃先生之家族成員為有關信託的合資格受益人。

3. 275,923,544股乃以Van de Velde N.V.之名義登記，而Herman Van de Velde先生乃Van de Velde N.V.之控股

股東，間接持有其股本權益之56.26%。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黃先生以信託形式代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持有於本公司之附

屬公司之若干代理人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及其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任何股份、相關股

份或債券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本公司須置存之登記冊所記
錄，於本公司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權益及淡倉之人士（董事除外）如下：－

好倉：

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股東名稱 身份
所持已發行
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Van de Velde N.V. 實益擁有人 275,923,544 25.66%

High Union Holdings Inc. 實益擁有人 175,591,597 16.33%

V.F. Corporation 實益擁有人 106,000,000 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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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採納日期」）通過之決議案而採納之購股權計劃

（「計劃」），主要目的為對董事、僱員或由董事會酌情決定之任何其他人士提供獎勵或回報，

而計劃將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屆滿。根據計劃，本公司董事會可向任何僱員（包括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行政人員或高級職員）及由董事會酌情決定之任何其他人士授出可

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

根據計劃可授出之購股權涉及之股份總數最多不得超過本公司於採納日期已發行股份之

10%，即73,560,874股股份（「計劃上限」）。在得到本公司股東預先批准之情況下，本公司
可上調計劃上限至本公司取得股東批准當日已發行股份之10%。在未得到本公司股東預先
批准之情況下，於任何12個月內向任何個別人士授出之購股權涉及之股份數目不得超過本
公司不時已發行股份之1%。倘向任何一位主要股東或獨立非執行董事授出之購股權於任何
12個月內所涉及之股份數目超過本公司股本之0.1%及價值超過5,000,000港元，則須預先得
到本公司股東批准。

獲授予之購股權須於授予日期起計十四日內接納，每次接納時須支付1港元之代價。購股權
一般可於購股權授予日期第二周年起至授予日期第十周年止期間內隨時行使。在每次授予

購股權時，本公司董事會可酌情釐定指定之行使期。行使價乃由本公司董事釐定，惟不得少

於本公司股份於授予日期之收市價、股份於緊接授予日期前五個營業日之平均收市價及股

份面值（以較高者為準）。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概無任何尚未行使購股權由董事及本公司僱

員持有，亦無任何購股權根據計劃授出，行使，註銷或失效。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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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0.015港元（截至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每股0.015港元）。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八日（星期
五）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將有資格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星期五）獲派中期

股息。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六日（星期三）至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八日（星期五）（包括首

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登記任何股份轉讓。為了符合資格收取中

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五日（星期二）下午四時

三十分前一併送抵本公司之股份過戶香港登記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

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Marvin Bienenfeld先生、周宇俊先生、梁綽然小姐、梁英華先生及林宣
武先生（彼等均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商討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

等事宜。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已經由審核委員

會及本公司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審閱。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惟下述偏離除外：

守則條文第A.4.1條及第A.4.2條

守則條文第A.4.1條規定（其中包括）非執行董事應按指定任期委任，並須接受重新選舉。

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並非以指定任期委任。然而，彼等均須按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至少每三年

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重選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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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第A.4.2條亦規定每名董事（包括按指定任期委任之董事）應至少每三年輪值告退
一次。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於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三分之一在任董事（若董事人數並非三或

三之倍數，則以最接近但不少於三分之一者為準）須告退，儘管公司細則有此規定，主席及

集團董事總經理在職期間毋須輪值告退或在釐定每年退任董事人數時計算在內。董事會認

為，繼續維持主席及集團董事總經理之領導角色，對本公司之穩定性尤其重要，並有利其發

展，因此，董事會認為，於現階段主席及集團董事總經理不應輪值告退或按指定年期出任。

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之守則。根據向全體董事所作之特定垂詢，本公司認為董

事於回顧期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可能持有本公司非公開價格敏感資料之僱員，亦須遵守條款不遜於標準守則之指引。

僱員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有9,491名僱員（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約10,675
名僱員）。本集團之薪酬政策及僱員福利乃參照巿場情況及適當法定要求而釐定。此外，本

集團亦向僱員提供其他員工福利，例如醫療保險、強制性公積金供款及購股權計劃。

代表董事會

黛麗斯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馮煒堯

香港，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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